
 1 

【2016 靠近發現・中正紀念堂奇想詩】 

徵文辦法 
壹、 活動主旨 
寫首詩說一段中正紀念堂與我的小故事。 

貳、 主辦與執行單位 
主辦單位：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 
執行單位：卡米爾股份有限公司 

參、 收件及截稿日期 
自即日起開始收件，至 2016 年 7 月 20 日(臺灣時間)截止。 
一律採用 email 收件，執行單位會於三日內回覆受理。 

肆、 參加辦法及收件方式 
請將作品 email 至投稿專用信箱 2016cksmh@gmail.com 。 
徵文服務專線：03－5721811（來電時間 10:00-18:00） 
信件內文請直接依序書寫如下： 
ㄧ、作品 
二、聯絡方式 
（一）作者姓名 
（二）筆名 
（三）出生日期 
（四）電話 
（五）email 
（六）通訊地址 
 
不須再以 word 檔附件，資料不符者將不予評選。 

mailto:2016cksmh@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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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徵選主題 

中正紀念堂園區落成 36 年，是國內外遊客必訪的觀光勝地。園區
在建築上的巧思與特色讓不少民眾曾經駐足拍攝，像是大雨過後水中映
射的牌樓倒影、青天白日的堂體建築以及四周圍牆的多樣花窗。此外，
過往許多新婚佳偶也經常至園中取景拍攝婚紗照。 

這裡，是不是也有你/妳的故事呢? 
一直以來，中正紀念堂園區是我們生活中曾經共有的生命經驗，這

裡是許多學生們練舞、社課活動的地方，也是各式社會運動的活動地點。
民眾經常在中正紀念堂園區散步、運動與休閒，除了做為國人休憩的場
域之外，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家，也曾經在國家音樂廳與國家戲劇院演
出；而外國觀光客最喜愛的儀兵交接儀式，更是許多人印象深刻的館內
特色之一。這些場景都在許多民眾、學生與遊客心中，留下深刻的回憶。 

本次的徵文活動，即是希望以民眾、學生或是遊客的角度，書寫在
中正紀念堂園區，各種有趣與感人的生活點滴與回憶，以故事為核心，
將情感與風景寫成詩文，讓我們重拾時光的軌跡。 

陸、 獎勵方式 

ㄧ、首獎一名：獎金一萬元。 
二、評審獎一名：獎金六千元。 
三、優等獎一名：獎金伍千元。 
四、佳作十名： 獎金二千元。 
獲獎者皆頒發獎狀，並將作品呈現於中正紀念堂策展。 

柒、 徵選對象 

對象不拘（無國籍、居住地等限制，海外民眾亦可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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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作品格式規定 

ㄧ、參選作品未曾於任何形式之媒體公開發表、出版、獲獎者為限，且
不得同時參加其他競賽。 

二、小詩創作：5 行（含）以內（不含標題），須以中文撰寫。標題限
10 字以內。 

玖、 評選辦法 

由承辦單位聘請知名作家、詩人或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委員會評審作品。 

壹拾、 注意事項 

一、 如未達評選標準得從缺。 
二、 入選作品以「篇」計，參選作品以每人乙篇為限。  
三、 得獎者由承辦單位另行通知，並請得獎者提供作品之電子檔以供

後續推廣之用。  
四、 參選作品不得有抄襲、翻譯、改寫之情。如有不符參選資格或抄

襲、冒名頂替情事者，即取消參選或得獎資格，並追回得獎獎金、
獎狀，作者亦應自負法律責任。  

五、 得獎作品之作者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並授權國立中正
紀念堂管理處得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以任何方式利用，並得再
授權他人利用該著作。著作人不得撤銷此項授權，且本處不另支
付任何費用。(如附件) 

六、 凡送件參選者視為認同本徵文簡章，對評審委員會之決議不得有
異議。  

七、 獎金支付時，須依稅法相關規定代扣所得稅。依照二代健保規定，
得獎獎金價值超過 5,000 元（含）以上，需將得獎獎金計收 2%
作為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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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壹、 公布及頒獎日期 

預定 105 年 8 月 31 日前公布得獎名單於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網站
（ http://www.cksmh.gov.tw/ ）及官方粉絲團
（ https://www.facebook.com/cksmhfb ），另擇期舉辦頒獎典禮，時
間地點另行通知。 

壹拾貳、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補充，

並公布於中正紀念堂網站與粉絲團。 

 

 
 
 
 
 
 
 
 
 
 
 
 
 
 
 
 
 
 
 
 
 

http://www.cksmh.gov.tw/
https://www.facebook.com/cksmh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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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獲獎著作利用授權書 

 

    茲就本人參與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3D 浮空投影暨互動科技展

示建置案」舉辦之  (競賽名稱)             競賽獲獎著作  (著作名

稱)       ，以非專屬授權方式授權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得不限地域、

時間或方式，進行各種利用行為，並得再授權他人利用。本人並承諾，

對於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及其所授權之人，不行使著作人格權。 

 

    本人保證就上開授權內容享有著作財產權，並無侵害他人智慧財產

權或其他權利之情事。 

 

   此致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 
 
 

立書人： 

身分證字號： 

戶籍所在地： 

電話： 

電子郵件信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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